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翱华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购买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况 

（一）基本情况 

内蒙古瑞莱克斯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莱克斯酒店”）注册资本

5,000 万元。其中吴献民认缴出资 2,500 万元，占 50%；杭州海申翔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2,500 万元，占 50%。 

公司拟收购杭州海申翔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 50%的股权，本次收购的

的价格为 900 万元人民币，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瑞莱克斯酒店 50%的股权。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第一笔股权转让费用的支付，因杭州海申翔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原因，导致协议签署后一直未能至市场监管部门办理相应的股权转让变更

手续。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情况，加快推进工商变更事项的进展。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

第二条规定：公众公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

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

（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

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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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条规定：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且购买股权导致公众公司取得被

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产总额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

较高者为准，资产净额以被投资企业的净资产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

准；出售股权导致公众公司丧失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

分别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以及净资产额为准。公司在 12 个月内连续对同

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出售的，以其累计数分别计算相应数额。  

公司 2022 年年度财务报表已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额为 39,7982,177.25 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净资产为 

97,070,882.28 元。本次股权购买价款 900 万元占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总资产

比例为 2.26%；占 2022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净资产比例为 9.27%，

未达到重大资产重组标准，故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未达到《重组办法》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亦

不存在 12 个月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出售累计数额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的情形。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3 年 8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

购酒店股权》的议案。会议应出席董事 5 人，出席董事 5 人；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本议案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五）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本次购买资产不需要有关部门的审批，本次交易完成后需向工商行政管理

机关办理工商变更手续（具体以工商变更结果为准）。 

 

（六）交易标的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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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七）交易标的不属于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本次交易标的不属于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

理公司、典当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二、交易对方的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杭州海申翔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景苑路 30 号（经合社）一层 139 室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景苑路 30 号（经合社）一层 139 室 

注册资本：100,000 元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酒店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社会

经济咨询服务；礼仪服务；娱乐性展览；会议及展览服务；广告设计、代理；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广告制作；市场营销策划；餐饮

管理；商务代理代办服务；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法定代表人：俞五一 

控股股东：俞翔 

实际控制人：俞翔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内蒙古瑞莱克斯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类别：□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股权类资产 □其他   

3、交易标的所在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乌兰察布西街财富时代 B 座翱华

大厦二层 

4、交易标的其他情况 

瑞莱克斯酒店成立于 2019 年 8 月 28 日，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其

中吴献民认缴出资 2,500 万元，占 50%；杭州海申翔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认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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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2,500 万元，占 50%。主营业务为：住宿服务；洗浴服务；娱乐服务；会议

及展览服务；日用百货、食品、服装、服饰、鞋帽、箱包、酒类的销售；烟草

零售；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停车场管理服务；餐饮服务。有优先受让权

的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 

 

（二）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不涉及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定价情况 

（一）交易标的财务信息及审计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暂未审计评估。 

 

（二）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综合考虑瑞莱克斯酒店的基本情况和周边酒店市场

交易价格，经交易双方共同协商确定。 

 

（三）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本次资产收购的价格遵循了公允、合理以及市场化原则，不存在损害本公

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与杭州海申翔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1 月签订了《股权收购协

议》，杭州海申翔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 50%的股权作价 900 万元人民

币转让给公司，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 30 日内，

与交易对手至市场监管部门办理相应的股权转让变更手续。 

 

（二）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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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交易对手方杭州海申翔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原因，导致协议生效后一直未

能至市场监管部门办理相应的股权转让变更手续。 

 

六、交易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上述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和生产经营的正常需求，是合理的必要的，有利

于支持公司的生产经营和持续发展。 

 

（二）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 

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本次交易有助于公司的经营发展，不会损害到公司

和其他股东的利益，也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有任何影响。 

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包括：酒店暂定评估价格未经审计，准确性无法确定，

以及因交易对手方原因导致无法进行办理变更手续的时间长短无法确定。 

敬请广大投资者、股东注意投资风险，谨慎对待。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有助于促进公司的经营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况，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备查文件目录 

《翱华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翱华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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